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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新聞稿最高法院新聞稿最高法院新聞稿最高法院新聞稿    
發稿日期：105 年 10 月 13 日 

發稿單位：書記廳 

連 絡 人：法官兼書記官長   黃國忠 

連絡電話：02-23141160#6711  0910027699 

                              

                         編號：105-刑 013 

    

徐自強被訴擄人勒贖故意殺人案件新聞稿徐自強被訴擄人勒贖故意殺人案件新聞稿徐自強被訴擄人勒贖故意殺人案件新聞稿徐自強被訴擄人勒贖故意殺人案件新聞稿    

壹壹壹壹、、、、本院判決摘要本院判決摘要本院判決摘要本院判決摘要：：：：    

徐自強被訴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罪案件，經本院於民國 105 年 10

月 13 日，以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617 號刑事判決：維持台灣高等

法院 102 年度上重更字第 5 號所為徐自強無罪之判決，駁回檢

察官之上訴。 

    

貳貳貳貳、、、、檢察官起訴徐自強之犯罪事實檢察官起訴徐自強之犯罪事實檢察官起訴徐自強之犯罪事實檢察官起訴徐自強之犯罪事實（（（（案情案情案情案情））））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徐自強與黃銘泉（於本件案發後逃往泰國遇害身亡，業經第一審

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黃春棋及陳憶隆（以上 2人均經判處死刑

確定）4人，共同謀議擄走被害人黃春樹後即予殺害，再向黃春樹

家人勒贖新台幣（下同）7,000 萬元。彼等 4 人旋自 84 年 8 月下

旬起多次跟蹤黃春樹，並在改制前台北縣汐止鎮汐萬路 3 段底之

山區尋得某地形隱蔽之山窪（下稱汐止山區），並挖掘坑洞預供殺

害黃春樹及棄屍之用。嗣於 84 年 9 月 1 日上午 8 時 40 分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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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 人在台北市北安路黃春樹住處附近巷內，推由黃春棋、陳憶

隆、徐自強將黃春樹強擄上車，並往汐止山區行駛，惟黃銘泉於

車行 1、2分鐘後停車，要求徐自強下車折返現場擦拭黃春樹車上

之指紋，並囑徐自強擦畢自行返回其住處等候。黃銘泉、黃春棋

與陳憶隆將黃春樹押至汐止山區，逼問出其父黃○雲之聯絡電話

號碼後，黃銘泉即持刀刺死黃春樹，並取走黃春樹身上之現金 2

萬元等財物，再由黃春棋、陳憶隆將黃春樹屍體丟入其等事先挖

好之坑洞內予以掩埋。旋即由黃春棋、陳憶隆接續撥打多通電話

向黃○雲勒贖，嗣雙方商定以 1,500 萬元贖人，黃春棋等人並囑

黃○雲等候指示。黃銘泉於殺死黃春樹後，因恐懼不安而自行逃

往泰國，不再參與作案。惟黃春棋、陳憶隆與徐自強仍繼續向黃

春樹家屬勒贖，並先後於 84 年 9 月 18 日及同年月 25 日，與黃○

雲、黃○燕（黃春樹配偶）聯繫指示交付贖款路線與地點，但均

未得逞。嗣黃春棋於聯絡取贖時遭警方逮捕，陳憶隆與徐自強則

逃逸等情（徐自強嗣後由其辯護律師陪同自行到案），因認徐自強

涉犯廢止前懲治盜匪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9 款意圖勒贖而擄人、

修正前刑法第 348條第 1項擄人勒贖而故意殺被害人、刑法第 320

條第 1項竊盜及刑法第 247條第 1項損害屍體等罪嫌。 

 

、、、、二審判決情形二審判決情形二審判決情形二審判決情形：：：：    

台灣高等法院於 104 年 9 月 1 日，以 102 年度上重更字第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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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撤銷第一審對於徐自強論罪科刑之判決，改為徐自強無罪之

諭知（下稱原判決）。其理由如下： 

一、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前段所揭示：「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之

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

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 8 條

第 1 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

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包括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

告）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

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

據．．．」之意旨，對該號解釋之聲請人徐自強有溯及適用之效

力。 

二、檢察官認徐自強涉犯前述擄人勒贖而故意殺人等罪嫌，無非係以

黃春棋、陳憶隆於警詢、偵查及事實審法院審理時所為不利於徐

自強之陳述，為其主要依據。然依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意旨

以及相關證據法則，黃春棋、陳憶隆於警詢偵查及法院審理時所

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或因未使徐自強對證人行使詰問權，或

因缺乏適法之證據能力，或憑信性（證明力）不足，且無其他補

強證據足以印證其等所述為真實，均不得作為證明徐自強犯罪之

證據。 

（一）、關於黃春棋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部分： 

1、黃春棋於徐自強到案後，在法院審理中就徐自強涉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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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拒絕作證，致徐自強無從對其行使詰問權，則其先前於

警詢、偵查及徐自強到案前法院審理時所為不利於徐自強

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第 4 款之規定，必須

具有「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及「為證明犯罪事實

之存否所必要」之要件，始具有適法之證據能力。然而黃

春棋於偵查中已向檢察官表示其於警詢時遭警方刑    

求，經檢察官命看守所醫師對黃春棋身體檢查結果，亦發

現其身上確有多處傷勢；參酌黃春棋於警方借提前後所陳

述之內容，有驟然轉變而呈現極不自然之情形以觀，則黃

春棋於警詢時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已有遭警方刑求

而非出於任意性之虞。且黃春棋於警詢時所為不利於徐自

強之陳述，不僅前後相互矛盾之處甚多，且與部分重要事

實不符，甚至有避重就輕，或將其兄黃銘泉所實施之犯罪    

行為移植於當時尚未到案之徐自強之情形，故黃春棋於警

詢時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即無從證明「具有可信之

特別情況」，而不能依上述規定取得適法之證據能力，且依

上述說明，其於警詢時所為不利於徐自強指證之憑信性亦

甚低，不足以作為徐自強犯罪之證據。 

2、黃春棋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供述，均非

以證人之身分具結後為陳述。且檢察官對於黃春棋遭警方

刑求之抗辯，並未調查黃春棋身體傷勢之原委，復未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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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警方對黃春棋刑求之必要措施，而仍一再將黃春棋交

由警方借提詢問，故黃春棋於警詢時既有遭刑求之疑慮，

而其心理上之恐懼，有可能延續至檢察官對其為訊問時，

故無法排除黃春棋於向檢察官陳述時，亦有非出於任意性    

之疑慮。且黃春棋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

述，其內容前後差異甚大，相互矛盾之處亦甚多，並有隨

證據之出現及案件之進行而一再更改其供詞之情形，甚至

有將擄走及殺害黃春樹之重要情節，推諉於當時未到案徐

自強之情形，故黃春棋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不利於徐自

強之陳述，亦不能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而無從依

上述規定取得適法之證據能力，且依上述說明，其於偵    

查中所為不利於徐自強指證之憑信性亦甚低，不足以作為

徐自強犯罪之證據。 

3、黃春棋於審理時向法官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供述，均非以

證人之身分具結後為陳述。其中關於徐自強涉案之重要情

節部分，前後嚴重歧異之處甚多，且明顯有為減輕自身罪

責，或袒護其兄黃銘泉，而將擄走及殺害黃春樹之重要情

節，虛捏推諉於徐自強或陳憶隆之情形，其關於徐自強涉

案部分之陳述，亦不能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形，自無從

依上述規定取得證據能力，且其證明力亦薄弱，亦不足以

作為徐自強犯罪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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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陳憶隆所為不利於徐自強陳述部分： 

1、陳憶隆於警詢時所為關於徐自強涉案部分之陳述，對於徐

自強而言係屬傳聞證據，必須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2

所規定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及「必要性」要件，始

具有證據能力。然警方於本案偵查期間，將已逮捕到案之

黃春棋任由媒體記者採訪，且將訪問黃春棋之內容以一問

一答方式詳細揭露於報章，使當時在逃之陳憶隆得經由閱

讀上開報導而知悉黃春棋對於案情所供述之具體內容，除

嚴重牴觸偵查不公開之原則外，並使偵查機關無法再藉由

隔離偵訊之方式檢驗陳憶隆到案後供詞之可信性，致陳憶

隆有將本件擄走及殺害黃春樹之重要情節推諉於徐自強之

危險，故其於警詢時之陳述存有遭受外界干擾之疑慮，並

未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而無適法之證據能力，且其所述

關於徐自強參與犯罪之陳述具有嚴重瑕疵，憑信性亦不足。 

2、陳憶隆於偵查中向檢察官及於審判中向法官所為不利於徐

自強之陳述，除有諸多前後矛盾不一，內容反覆翻異，並

與黃春棋供述不符之情形外，另有諸多悖於常情及與客觀

事證不符之處，其陳述存有明顯重大瑕疵，其證明力甚低。

且陳憶隆向檢察官及法官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亦無

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自不得作為徐自強犯罪之證據。 

肆肆肆肆、、、、本院判決理由本院判決理由本院判決理由本院判決理由（（（（105105105105 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 2617261726172617 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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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

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

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復於判決內敘明其取

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

三審上訴理由。本件原判決就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即共同被告黃

春棋、陳憶隆於警詢、偵查及審判中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

何以均不足以證明徐自強有本件被訴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犯行，

已於理由內剖析論述綦詳。此外，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資料足以證

明徐自強涉有本件被訴之犯行，則依「證據裁判主義」、「罪證有

疑利歸被告」及「無罪推定」之法則，自不得遽為徐自強有罪之

判決。原判決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徐自強無罪，

核其論斷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暨其法律之適用亦無不當之處。    

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所云各節，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

決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執陳詞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

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漫為爭執，並仍就徐

自強有無擄人勒贖而故意殺人之單純事實，再事爭辯，自非合法

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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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官基於公平法院之原則，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

審判，不負擔舉證證明被告犯罪，或推翻被告無罪推定之責任，

自無接續檢察官依職權蒐集不利於被告證據之義務。本件檢察官

並未於起訴時或於事實審審判時聲請法院就黃春棋所持用行動電

話之儲存系統，鑑定調查其內是否留存有已遭刪除之撥打號碼。    

依上揭說明，法院並無依職權蒐集不利於徐自強證據之義務，原

審就上情未予調查，自無違法可言；檢察官在上訴本院後始以原

審未調查上述電話通聯資料，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亦非依據卷內

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上訴第三審理由。 

三、綜上，本件檢察官對於原判決關於徐自強被訴擄人勒贖而故意殺

人及侵害屍體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

另原判決關於徐自強被訴普通竊盜部分，係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

法院之案件，檢察官對於此部分一併提起上訴，為法律所不許可，

亦應併予駁回。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郭毓洲 

                                     法官  江振義 

                                     法官  陳宏卿 

                                     法官  劉興浪 

                                     法官  張祺祥 


